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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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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代中国是一种家庭亲情回馈模式，它是以家庭内部子女对

父母的“反哺式”式物质赡养和以家庭亲情慰藉为核心的多样化的精神赡养为主要特点。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有

距离的亲密”模式，从物质层面看，它通过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形式得到间接体现；从精神

层面看，它立足于社区照料与居家养老服务，以专门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为辅助，以子女对父母的日常照料与情

感支持为倡导性伦理责任。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居家养老的发展，中国模式将与西方模式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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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情感回报是指年轻一代对老年一代养育之恩

的真情报答。在当代中国，代际情感回报体现为直接

的家庭亲情回馈，西方发达国家则体现为“有距离的

亲密”。随着居家养老的发展，中国式的家庭亲情回馈

模式将逐渐与西方“有距离的亲密”模式趋同。 
 

一、中国的家庭亲情回馈模式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形式，子女对父母的

情感回报体现为直接的家庭亲情回馈。《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对老年人的赡养包括经

济支持、生活照料与精神赡养三个方面。广义的情感

回报包括这三个方面，狭义的情感回报仅指精神赡养。

本文取其广义。 
国家统计局 1994 年 10 月 1 日进行的人口变动情

况抽样调查数据表明，从总体上看，在我国老年人口

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子女或其他亲属的经济支持居第

一位，约 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亲属的经济

帮助；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收入居第二位，以此为主要

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约占 25.0%；以离退休金为主要经

济来源的占 15.6%，排第三。[1](124)2000 年人口普查资

料表明，在我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排序中，占第

一位的是家庭成员的供养，以此为主要经济支持的老

人占我国老年人口总数的 43.83%；排第二位的是老年 

人自己的劳动收入，占 32.99%；第三位才是退休金，

占 19.61%。[2](1572−1577)2004 年人口变动情况调查结果

显示，在我国老年人口主要生活来源的排序中，占第

一位的仍然是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占老年人口总数

的 45.0%；排在第二位的是离退休金，占 31.5%；第

三位为老年人自己的劳动收入，占 19.3%。[1](124)从上

可见，子女或其他亲属的经济支持一直是我国老年人

口 主要的生活来源，但离退休金在老年人的主要生

活来源中所占比例增大了。这表明孝养父母的优良传

统在现代中国得到了长足延续，年轻一代对老年一代

的情感回报正是通过“反哺式”的物质赡养得到直接

体现。 
费孝通先生于 1983 年指出，在江村家庭结构的变

动中，“反馈模式基本上是保持的，因为尽管已婚的儿

子和父母分家，他对父母经济上的赡养义务并不改

变”；但“在精神方面，老年的父母是否能从已婚的儿

子方面得到感情生活上的反馈是个比较复杂但又十分

重要的问题”。[3]这反映了当时农村家庭中子女对父母

的物质赡养与精神回馈情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

在。 
精神赡养的核心是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与心理需

求的满足。将精神赡养作为子女的法定义务是我国老

年供养体系的一大特点，也是中西方代际情感回报模

式的根本区别。现代社会，精神赡养呈现出多样化特

征。它不仅体现为传统的家庭亲情慰藉，而且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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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保护老年人各项权利，帮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

更体现为整个社会尊老、养老、爱老的良好道德氛围。

精神赡养具有非量化性，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

一句问寒问暖的话语、一个温馨的电话、一封平安的

家书、一张真诚的笑脸都可以使老人倍感幸福，儿孙

饶膝是天伦之乐，子女捷报频传更添快乐。在传统家

庭形式下，尤其是三代同堂的扩展家庭中，子女对老

年父母的情感回报是面对面的。然而，现代社会生活

节奏快、工作压力大，年轻一代往往顾小就难以顾老，

特别是随着两代共居的核心家庭与老年一代独居的空

巢家庭增多，精神赡养越来越突破面对面的形式，呈

现出间距性特征。1999 年我国空巢老人家庭占有老人

家庭的 25.8%。这类家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

的比例分别为 34%、34.8%、30%、36.5%。[4](101)近 10
年来，空巢老人家庭明显增加。 

有学者指出：“在文化层面上，‘精神赡养’是一个

孝道能否得到继承的问题；在经济层面上，‘精神赡养’
是一个养老的时间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如何控

制在子女能够承受的范围里的事。”[5]家庭结构小型

化、养老间接成本上升使传统的家庭亲情回馈逐渐减

少，“两面多维”的精神支持成为精神赡养的一般形  
式①。它是以微观层面的家庭精神慰藉与宏观层面的社

会伦理关怀为实践领域，由亲情满足、人格尊重、成

就安心、代际公正、权益保障、自我价值实现以及善

终为具体内容所构成的老年伦理关怀网络。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代际情感回报一方面以

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反哺式”式物质赡养得到直接

体现；另一方面，精神慰藉是传统养老方式下子代对

老年一代的亲情回报的主要形式。然而，家庭结构小

型化与老年空巢家庭的增加使这种传统的、直接的家

庭亲情回馈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居家养

老的发展，我国正在形成以家庭精神慰藉为基点，以

社区助老服务与养老机构的替代性精神支持为补充，

以社会老年伦理关怀为宏观目标的情感回报辐射网

(如图 1)。 
 

 
图 1  中国式家庭亲情回馈模式 

 

二、西方“有距离的亲密”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较为完善，老年

人一般都能依靠退休金与个人储蓄实现经济自立，子

女没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这使我们常常认为西方

家庭内部也不存在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支持与照料支

持，或者认为即使有这些方面的支持，也是极其脆弱

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费孝通先生指出：“尽管不存

在法律上的赡养义务，西方子女对父母在感情上和在

经济的资助上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旧巢里天

伦余热，温而不熄还是常态。”[3]西方发达国家虽不以

家庭养老为主要形式，但家庭养老的支持实际上是普

遍存在的，“西方文化并没有丢弃家庭养老的文化精

神”[6](379)。从宏观视角看，西方发达国家年轻一代对

老年一代的赡养正是通过社会养老保障这种社会性代

际财富转移形式得到实现的，家庭内父母对子女的抚

育在家庭外通过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得到补偿，这是

西方发达国家代际财富流动的基本模式，它决定了代

际情感回报的间接性。 
有资料表明，1991 年意大利 70 岁及以上丧偶男

性中有 35.1%是与子女合住的，70 岁及以上丧偶女性

中有 36.4%与子女合住。1990 年匈牙利 70 岁及以上

丧偶男性中有 29.8%与子女合住，70 岁及以上丧偶女

性中有 30.8%与子女合住；而有配偶的 70 岁以上男女

与子女合住的比例分别为 21.8%、20.7%[6](379)。南欧

一带的老年人也倾向于与子女合住。英国有 15.0%、

美国有 23.9%、法国有 32.4%的高龄组(80 岁及以上)
妇女与子女生活在一起。[6](384)与子女合住可以排遣孤

独并获得生活照料，这是丧偶及高龄老人选择与子女

合住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加

剧，20 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独居比

例呈上升趋势，但对老年父母的照料仍被视为子女的

一项重要家庭责任。如，意大利人认为“照顾老年父母

是孩子的责任，并且坚信子女一生中能做的 好的事

情就是帮助老年父母”。在一项调查中，认为“照顾老

年父母是孩子的责任”者占被调查总人数的 93%，认为

“子女一生中能做的 好的事情就是帮助老年父母”者
占 94%。[7](168)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与生育率的下

降，“意大利的家庭在规模、功能及内部角色承担上已

经发生变化，但父母——子女之间的代际联结在意大

利人的生活中却是一个牢固的参考基点。”[ 7 ] ( 1 7 3 )彼

得·汤塞(Peter Townsend)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老龄

化的许多过程和问题，那么老年人就必须作为家庭成

员来研究(这里的家庭通常是指三代同堂的扩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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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进一步地，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那些关心健康

和社会管理的人们，就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自觉地将

老年人看作是家庭团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家庭不

仅仅是一个居住单位(a residential unit)”。[6](380)“空巢”
虽是西方家庭的常态，但这并不表明子女对父母情感

支持与日常照料的必然空缺。这种老少分开居住而情

感慰藉与日常照料不离的代际交往就是“有距离的亲

密”模式[6](381)。 
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养老社会化程度较高，

老年人在专门养老机构中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各类照

料。然而，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的日常照料越来

越倾向于更富人文关怀的社区服务与居家照料。法国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有关老年人的社会政策由以

往的福利机构关怀转变为以社会综合关怀为基础的新

目标，居家照顾成为首选。联邦德国 1984 年社会援助

行动法案认定，社区照顾应优先于福利机构关     
怀[8](22−23)。荷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老年政

策向居家养老的社区照料倾斜[8](25)。英国的居家照料

服务发展迅速而广泛，家庭照料在老年人日常照料中

仍占主导地位，且是全方位的[9](261−262)。20 世纪 50 年

代后期，英国政府开始提倡社区照顾；80 年代早期，

政策的重点转向社区服务，即依靠无偿工作的护理人

员——通常是服务对象的女性亲属为需要帮助的老年

人提供照料服务[8](26)。美国各州都有服务形式各异的

社区照顾政策，家庭关怀也是政府所倡导的服务形   
式[8](27)。上述情况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年政策正

在向社会化服务与居家伦理关怀结合的方向发展，目

的是使老年人在家获得更多、更直接的亲情慰藉与社

会伦理关怀，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制度

性福利开支压力。 

 
家庭养老是目前我国的主要养老形式，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依靠家庭

养老的老年人比例逐渐下降，离退休金在老年人的经

济收入中所占比重也逐步提高，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

老过渡是必然趋势。社会养老是否意味着老年人一定

要在专门养老机构中养老？否。社会养老或者说养老

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根本意义上应体现为社会养老保

险覆盖面的扩大、养老金的增加以及养老社会化服务

水平的提高，而并不意味着老年人一定要在专门机构

中养老。美国是 早建立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之一，

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已较完善，但有 96.3%的美国老人

选择在家养老，日本在家养老的老人为 98.6%。2006
年全国老龄办组织进行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

究》显示：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

意愿，其对居家养老服务方式的认同不受性别、年龄、

健康状况的影响；而选择住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养老的

只占 6%～8%左右[10]。 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西方发达国家子女对父母的

情感回报是存在的，从物质层面看，它通过社会养老

保障制度以社会财富的代际转移形式得到间接体现；

从精神层面看，它立足于社区照料与居家养老服务，

以专门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为辅助，以子女对父母的

日常照料与情感支持为倡导性伦理责任，是一种“有距

离的亲密”模式(见图 2)[6](381)。  

 
图 2  西方“有距离的亲密”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趋同 
 

西方发达国家“有距离的亲密”模式是以比较完善

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作为基础的。我国应借鉴西方发

达国家的社会化养老制度，探拓一种以社会养老保障

为主要经济支持、以家庭亲情回馈为主导性精神赡养、

以社会伦理关怀为道德辐射网的综合性老年供养体

系。居家养老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 社会双

向互动养老伦理模式。它是指老年人居住在自家，以

社会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由社区或社会依照一定

程序向其提供社会化家政服务、医疗护理、心理健康

服务以及情感慰藉等各种服务，帮助其实现养老目标

的养老模式。 

由于家庭空巢化和家庭照料功能弱化，部分老人

进养老院养老，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活不

能完全自理的老人的照料问题，但其亲情慰藉与其它

心理需求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吴振云等对 441 例年

龄在 55～106 岁集中养老者和 1 010 例年龄在 55～96
岁北京城区居家养老者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集中养

老者的性格、情绪、适应性、人际关系、认知五项心

理健康指标的均分及总分都明显低于居家养老组。造

成二者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集中养老者离开了家

庭，难以与子女进行及时的情感交流与心理沟通，即

使有子女定期探望，也比不过在家儿孙绕膝的天伦之

乐；加上有的养老机构精神文化活动不够丰富，老人

们容易产生孤寂、抑郁、焦虑感，影响身体健康。[11] 

另外，进专门机构养老费用也比较高。丁华、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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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随机抽取了涵盖北京市 10 个区的 33 家社会办养

老院，对 386 位老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57.8%
的老人认为自己的退休金或储蓄“不够”或“勉强够”支
付机构养老的费用与日常开支(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月

收入 1 500 元以下)。还有 17.4%的老人根本没有退休

金，其入住费用大部分靠个人储蓄或子女负担。[12]居

家养老可以节省 50%～80%的养护费。 
从传统的家庭养老转向居家养老是我国养老改革

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养老金待遇、使之成为

我国老年人口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实现居家养老的前

提。在真正意义上的居家养老中，代际财富流动已由

家庭内部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抚育与“反哺”的双向财

富流动转变为社会性代际财富转移。 
居家养老适应了老年人对家的情感需求，也能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其多种服务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居

家养老符合我国以孝道为根基的传统伦理道德与文化

习俗。家庭、家业是老年人一生心血的结晶，家庭所

具有的安全感、亲情感与归属感是其它社会化服务所

无法给与的。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与子女的情感交

流大大增加了老人的幸福感。然而，随着两代共居的

核心家庭与老年一代独居的空巢家庭增加，以及农村

劳动力转移所导致的家庭“空巢化”与隔代共居的增

多，传统的家庭日常照料与护理功能正在弱化，子女

对父母的直接亲情关怀大大减少。2006 年全国老龄办

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
的比例已达 49.7%；而其中地级以上大中城市老年人

的空巢家庭(包括独居)比例更高达 56.1%，其中独居老

年人占 12.1%；仅与配偶同住的占 44%。[10]随着人们

生活观念的改变、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独生子女的

父母开始进入老年期，空巢现象将更加普遍，空巢期

也将明显延长。目前，发达国家独居与夫妇空巢户比

例高达 70%～80%[10]。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

老年人空巢比例也将不可逆转地持续增加。上述情况

在客观上减少了子女(尤其是成年已婚子女)对老年父

母进行直接照料与亲情关怀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

养老责任的弱化，孝亲养老仍然是不变的社会伦理主

流。子女可以通过购买社会养老资源如日常照料与护

理服务等来弥补自身照料的缺位与不足。在居家养老

模式中，家庭成为一个开放的养老载体。老年人通过

与社区养老服务站或专门的社会养老机构签订相关协

议，在不离开自己所熟悉的家庭生活环境的前提下，

在需要帮助之时能及时得到养老院式的日常照料、医

疗护理、心理咨询服务等，同时在子女亲情慰藉出现

缺位时，又能感受来自社区或社会的一份替代亲情。 
由此可见，在居家养老模式中，代际情感回报已

主要不再是传统的、面对面式的家庭亲情回馈，而是

逐渐与西方“有距离的亲密”模式趋同。 
 
注释： 

 
① 穆光宗认为，精神赡养包括三个维度与两个层面：三个维度指

人格尊重、成就安心、情感慰藉；两个层面，即在宏观上，年

轻人要尊重、礼让和关心老人，在微观上，儿女和孙辈能够对

老年父母敬重孝顺(参见穆光宗：《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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